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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政府仙桃街道办事处文件
仙桃街办发〔2020〕46号

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政府仙桃街道办事处
关于印发《开展高层住宅小区“三查三清”

行动方案》的通知

街道各办、所、中心、站、大队，各社区，各相关单位：

为贯彻落实重庆仙桃街道办事处关于《印发重庆市渝北区仙

桃街道高层建筑消防安全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方案的通知》文

件要求，现将《开展高层住宅小区“三查三清”行动方案》印发给

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认真组织实施。

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政府仙桃街道办事处

2020年2月5日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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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展高层住宅小区“三查三清”行动方案

为深刻汲取近期火灾事故教训，坚决预防和遏制高层建筑火

灾事故发生，特制定此行动方案。

一、工作目标

通过开展高层住宅小区“三查三清”行动，督促指导管理单位、

物业服务企业落实消防安全责任，建立健全消防违法行为联合惩

戒机制，提升街道消防安全管理水平，确保高层住宅小区消防安

全环境得到明显改善。

二、组织领导

“三查三清”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街道应急办，由应急办主任

兼任办公室主任，街道规建办、物管中心、仙桃派出所等相关单

位负责人为办公室成员。

三、治理时间、对象和重点

（一）行动时间：即日起至 2020年 12月 31日前。

（二）行动对象：街道范围内高层住宅小区。

（三）行动内容：“三查三清”。

即检查消防车道、疏散楼梯、安全出口是否畅通，检查防火

门、灭火器、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标志是否完好有效，检查是否

违规施工、违章动火动焊、违规存放易燃易爆危险品；清理楼梯

间、前室、疏散走道。



— 3—

四、工作职责

街道应急办、仙桃派出所负责排查高层建筑消防车道、疏散

楼梯、安全出口是否畅通，防火门、灭火器、应急照明和疏散指

示标志是否完好有效，是否存在违章动火动焊行为，是否违规生

产、经营、储存易燃易爆物品易燃易爆物品；街道规建办、物管

中心负责排查整治高层住宅小区违规施工和擅自改变使用性质等

违法行为，指导物业服务企业开展高层建筑火灾隐患“三清三查”

工作；街道应急办、各社区负责开展“三清三查”宣传工作，在街

道高层建筑显眼位置广泛张贴宣传海报，利用楼宇电视等播放宣

传视频。各行业部门、各社区通过小喇叭、宣传栏、微信、QQ

群、入户等方式广泛宣传，全面发动，营造氛围。

对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，要督促重点对象当场清理，督促物

业服务企业劝导居民群众当场自行整治；对不能当场整改的，要

督促管理使用单位及时整改，并建立台账，按照规定时限整改到位。

五、工作步骤

（一）动员部署阶段（即日起至 2020 年 2 月 6 日）：要严

格按照专项治理实施方案，明确职责分工，落实任务要求，确保

工作实效。

（二）排查试点阶段（2020 年 2 月 7 日至 3 月 31 日）。各

社区督促物业服务企业对照整治内容开展自查自改。以社区网格

员、社区民警开展排查，摸清底数，建立台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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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全面整治阶段（2020 年 4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）。全

面开展整治行动，针对发现的突出问题，督促管理单位、物业服

务企业制定整改方案，逐栋落实整改责任、措施、时限。

（四）巩固提升阶段（2020年 7月 1日至 12月 31日）。所

有高层住宅小区达到整治目标，消防安全突出问题基本解决。成

立检查组，对高层住宅小区“三查三清”问题逐栋进行验收，验收

不合格的重新整治并跟踪督办。

六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协作配合。各部门要加强协作配合，细化工作措

施，落实具体工作要求，建立基础台账和隐患清单，建立健全信

息共享、情况通报、联合查处等机制，形成工作合力，督促落实

整改，全力推进高层住宅小区“三查三清”行动开展。

（二）强化监督执法。各部门要坚持做到有法必依、执法必

严、违法必究，对发现的违法行为要坚决依法进行教育、处理。

对于影响灭火救援行动、造成严重后果的，要依法从重处理。

（三）及时上报信息。整治行动期间各社区每月 18日前，

报送当月工作推进情况（附照片资料）；12月 20日前报送“ 三

查三清”整治验收情况和工作小结。联系人：朱元林，联系电话：

67586989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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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渝北区仙桃街道党政办 2020年2月5日印发


